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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院教通字〔2022〕26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省级和校级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管理

办法》，为进一步加强对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的结题验收管理，

并方便二级学院统一组织验收工作，教务处对在研的省级和

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、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进行

了清查和梳理，现将项目结题验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2 年度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指南

（一）结题验收范围

附件 1中列出了今年可以申请结题的省级教学研究项目。

（二）结题验收材料

1.课题申请书、课题立项批文；

2.结题报告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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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课题研究总结报告（含课题实施方案、研究过程有关

材料及附件(观察记录、调查方案、调查问卷、调查结果、

研究方案、研究记录、研究反思总结、研究工作记录、活动

总结、照片、获奖证书复印件等)、阶段性成果(如调查报告、

课程改革报告、论文、典型案例等)）。

验收材料中 1 和 3 一起装订（含封面目录，封装封面参

考附件 3，材料统一用 A4 纸左侧装订成册），2 单独装订。

2022 年 7 月 1 日前，二级学院督促项目负责人完成验收

材料准备工作，并统一报送项目验收材料（纸质版 2 份和电

子稿）。联系人：曾明玉、梁姗姗。

（三）结题验收流程

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结题验收流程由教务处在项

目初审后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附件(具体见附

件 1)：

1-1 2022 年在研省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

1-2 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

1-3 封装结题验收材料封面目录参考格式

二、2022 年度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题指南

（一）结题验收范围

2017 年第二批至 2021 年第二批所有获批立项但未结题

的项目，名单见附件 2。

（二）结题验收材料

1.项目获批立项通知（教育部高教司发文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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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申报书；

3.学院初审意见书（格式自拟）；

4.合作企业结题意见（通过验收、结题、延期验收、验

收不合格）；

5.项目结题（总结）报告；

6.两篇已见刊的教研论文（教研论文需带项目编号，且

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）；

7.其它支撑材料：包括教材、课程大纲、指导书、程序

软件、培训证明（证书）、实验教学资源（项目）、实习实践

证明材料、媒体报道及被决策采纳等。

验收材料从 1-7 项按顺序排放并装订成册，封面见附件

3，所有申请结题的项目请于 7 月 1 日之前将结题材料纸质

版及电子版交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联系人：徐正凯。

（三）结题验收流程

1.申请企业结题，一般企业会出具项目结题证书。

2.学院初审，并给出明确的结题意见，同意结题或不同

意结题。

3.准备好结题材料，按要求装订成册提交至教务处实践

教学科。

4.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。

5.公布评审结果。

（四）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题验收附件（具

体见附件 2）：

2-1 2017 年第二批-2021 年第二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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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人未结题项目汇总

2-2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封装结题验收材料

封面目录参考格式

三、2022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指南

（一）结题验收范围

1.2019 年及 2019 年以前的校级教研项目已超期或到期

（2019 年的项目申请延期 1 年的已到期），未结题的项目可

在今年结题。

2.2020 年的校级教研项目研究周期已到 2 年，需参与

2022 年教研项目结题验收，如有特殊情况，经教务处审核备

案同意后研究周期可适当延长，原则上延期不超过 1 年，结

题前要填写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学类项目延期申请表》

（附件 3-6）。

3.2021 年立项的项目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参与结题。

（二）结题验收要求

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结题，需在完成教改任务、提

交相应结题报告的基础上，满足以下任一条件:

1.项目组主要成员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1篇相关教研论文，

或出版 1 部相关学术著作。

2.项目组主要成员在校级及以上学术交流会上做 1次相

关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。

3.项目相关建设与改革成果在市级以上影响力较大的

主流媒体宣传或转载。

4.项目建设期内，项目成功升级为省级以上教改项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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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成果获得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。

5.对于实践性、应用型较强的项目，也可以使用通过研

究制定的相关制度、可操作的培养模式、可推广的教学方法

等实用成果及实施效果（需附佐证材料）替代论文，由结题

评审专家认定。

（三）结题验收材料及验收流程

1.项目负责人对照学校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评审标准，

确定项目达到结题条件，向所在单位报备，由二级学院汇总

结题名单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2.项目负责人填写结题报告书，准备成果支撑材料（公

开发表论文、专著、获奖证书、媒体报道及反映教学改革成

效的应用、证明文件等），并填写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

研究改革项目结题验收自评表》。

3.初审通过的项目由教务处组织校内外评审专家进行

会议评审，并按照会评的程序接受专家质询。会评结束后由

教务处统一公布结题验收结果。

二级学院在 7 月 1 日前统一提交《2022 年度各单位申请

结题项目汇总表》、结题项目完整的电子版材料和纸质版结

题材料 2 份（含封面目录、项目申请书、结题报告书、成果

支撑材料等，材料统一用 A4 纸左侧装订成册）。联系人：曾

明玉、梁姗姗。

（四）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附件（具体见附

件 3）：

3-1 2022 年在研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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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研项目结题报告书

3-3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研项目结题验收自评表

3-4 2022 年度各单位申请结题项目汇总表

3-5 封装结题验收材料封面目录参考格式

3-6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类项目延期申请表

四、其他说明

1.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验收材料的项目或初审未通过

的项目，不再参与本年度的结题验收，项目未超期的可在下

一年度继续申请结题。

2.通过结题验收评审的项目，根据《关于公布<湖北汽

车工业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>等文件修订内容

和补充规定的通知》规定给予认定教学研究分。

3.请二级学院加强教研项目的管理，督促项目负责人及

时结题，加强项目经费使用的审核和管理，总结本单位的项

目建设成果，做好项目材料的归档工作。

4.以往已经被用于其他项目结题的论文不能再次作为

本项目结题论文的材料。

5.请各二级学院按照通知要求于 7月 1日前将以上三类

项目的结题材料提交给相应联系人，教务处在项目初审后另

行通知具体评审安排。

联系人：徐正凯、梁姗姗、曾明玉，电话：8512723、

85127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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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附件

2.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结题验收附件

3. 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附件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5月 18 日印发


